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

學生自願放棄切結書 
109.06.05修正 

班    級  

姓    名  

學    號  身分證字號  

申請類別 

(請勾選一項) 

□本人畢業學分未達 120個應修學分，自願放棄在校修課

權利，直接領取成績證明書（高三） 

□本人畢業學分已達 120個，但未達畢業標準，自願放棄

在校修課權利，直接領取修業證明書（高三） 

□自願放棄學籍 

□自願放棄就讀資格（高一新生）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自行填寫） 

說    明 保證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原先放棄事項 

簽    章 

(請依規定務必

由雙親簽名及蓋

章；如監護人僅

為一方，須附上

戶籍謄本正本) 

 
（學生本人簽章）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（雙親 1簽名及蓋章）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
 

（雙親 2簽名及蓋章）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